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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都承诺遵照《巴黎协定》条款应对气候变化，都制定

了实现气候中和的短期及长期目标。德国当前的目标是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总电力消费中可再生能源（RES）的比例达到 80%。
此外，德国还计划在 2038年之前（理想情况下，在 2030年之
前）淘汰煤炭，并在 2045 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中国力争于
2030年之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清洁能源转型是中德两国努力实现气候中和的主要支柱。尽管

德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是公认的先驱，但中国也正以不可思议的

速度迎头赶上，现已成为世界上可再生能源（RE）装机容量最
大的国家。仅 2021年，中国的新增装机容量几乎等同于德国的
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  

因为两国都致力于推进能源转型，所以都努力将快速增长的可

再生能源集成到电力系统中，在此过程中遇到了相似的挑战。

天气条件决定了可变发电量的可用性，因此需要调整电力系统、

引进更高水平的灵活性，以确保稳定的供应。  

集成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多种多样，包括需求侧管

理（DSM）、储能系统、绿氢、精确的电力系统规划和预测以
及辅助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中德两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有其各自

独特的现实与潜力，两国政府制定解决方案的目标也大相径庭。

因此，中德两国目前正处于不同的部署阶段。  

在德国，储能解决方案对有意提升自消费量的产销者（包括家

庭）尤其具有吸引力。2022 年，德国安装了大约 500,000 套

光伏储能系统，不同储电技术的市场也在最近几年间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在中国，屋顶光伏系统与储能系统的配套为商业及

工业消费者（而非家庭消费者）创造了最大的潜力。但到目前

为止，这些消费者在部署储能系统方面还是会遇到重重阻碍，

其原因众多，经济顾虑也是其中一方面。随着中国针对储能行

业设定了新的目标，例如到 2025年实现单位储能成本下降 30%
的目标，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储能系统将会在中国更大规模地

发展。 

中德两国都面临挑战，一部分原因是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

2022年初，俄罗斯切断了天然气供应，迫使德国更多地转向煤
炭和石油，此后，确保短期供应安全成为德国的当务之急。面

对严重的能源危机，德国开始反思天然气在能源转型中扮演的

角色，考虑加速替代解决方案的发展。在中国，能源安全也影

响着政策抉择，在过去两年内经历的严重能源短缺，致使中国

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都有所增加。 

这些短期的能源安全措施都不利于中德两国的气候行动和能

源转型目标。但两国仍恪守承诺：在最近召开的中共第二十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联合国（UN）气候变化大会（COP27）
上，中国重申了对减碳目标的承诺。COP27之前，德国总理奥
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也确认德国不会偏离在 2045年之
前实现碳中和的前进道路。为了尽快摆脱化石燃料，中德两国

都需要为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扩张和整合扫除所有障碍。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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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国的气候目标 

德国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旨在通过满足气候中和目
标，建立气候中和的无核能源系统。德国已经多次调整并收紧

了这些目标，如表 1 所示。德国最新的目标是在 2045 年之前
实现气候中和。  

2010年，政府通过了“德国能源方案”1，概述了德国能源政策

的整体目标架构，此方案一直沿用至今。 

“能源方案”的最初目标是在 1990年的基础上到 2020年温室
气体（GHG）减排 40%，到 2050年减排 80%。可再生能源的扩
张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措施之一，因此“能源方案”提出可

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在 2020年达到 18%、
在 2030年达到 30%、在 2050年达到 60%，在电力消费总量中
所占比例在 2020年达到 35%、在 2030年达到 50%、在 2050年

达到 80%。此外，在 2008年的基础上，一次能源消费量到 2020
年下降 20%。  

2016年生效的《巴黎协定》设定了更加远大的目标。德国政府
于 2016年 11月通过了《2050年气候行动计划》，这让德国成
为第一批按照《巴黎协定》要求向联合国提交低温室气体排放

长期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2050年气候行动计划》描述了在
2050 年之前大体上实现气候中和经济体的路径2，更加具体地

定义了政府提出的远大的气候目标。德国的中期目标是相比

1990年的排放水平，到 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至少 55%。
此计划还设定了各个部门的 2030 年目标，描述了必要的发展
路径，列出了初步的落实措施，建立了监督及更新政策和措施

的过程。德国通过此计划，尽其所能地实现《巴黎协定》中规

定的国际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摄氏度以
内，并努力限制在 1.5摄氏度以内。  

 

 

 

 

 

 

 

 

1. 德国和中国的气候目标 

应对气候危机、向清洁能源过渡是中德两国的当务之急。尽管两国的地理、人口及经济状况大相径庭，但两国政府都

致力于践行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议程。德国提出在 2045 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而中国的目标是在 2030 年之前碳达

峰、在 2060 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 

弃核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导致了人们对核能的普遍担忧，造成反核情绪高涨。大部分德国人担心核能技术带来的风险，政治家也
开始强调核能只是一项过渡技术，未来终将被淘汰。1989年后，德国没有新建任何商业核电站。 

在 2010年“能源方案”中，核能仍被视为一项过渡技术：德国政府总结称，有限延长现有核电厂的使用寿命，对于过渡期内德国
三项能源政策目标——气候保护、经济效率和供应安全——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鉴于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福岛的核灾难事件，同一届政府决定在 2022年之前淘汰核电，并在几个月之内关闭德国 7个最陈
旧的核电站反应堆。由于 2022年能源危机，核能淘汰日期被延后到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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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方案”提出 9年后，德国的排放量并未大幅下降。因
此，德国政府通过 2019年《气候保护法》设定了一条具有约束
力的实现气候中和的路径。该法律要求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到
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55%，到 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在
可再生能源扩张的过程中，能源部门的排放自 1990 年起大幅
下降，如图 1所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和流动
性的骤然下降，德国在 2020 年就达到了其温室气体减排 40%
的目标。但在不久之后，排放量又快速回升到了疫情之前的水

平：2021 年，排放量相较于 1990 年水平下降了 38.7%。2021
年，总排放量为大约 7.62 亿吨温室气体，比 2020 年高 4.5%。
3 

尽管此前的气候目标并未实现，但政府还是在 2021 年进一步
提高了目标。2021年，德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引人瞩目的决
定——最高法院认定德国的气候政策力度不够，于是修订了

《气候保护法》，要求在 2045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  

新当选的德国政府（绿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随后在

联合政府协议中提出了一项发电及消费部门能源系统转型的

全面计划。联合政府协议将实现气候目标视作政府要务，相关

措施包括针对 2030 年设定的新目标，例如可再生能源在总电
力消费量中的占比达到 80%或者分配 2%的国家领土用于陆上
风电。

 

 

表 1：德国碳排放及可再生能源目标概览 

碳排放目标 
 2020 2030 2045 2050 
能源方案（2010） 减少 40%   减少 80-95% 
气候行动计划（2016） 减少 40% 减少 55%  减少 80-95% 
气候保护法（2019）  减少 55%  减少 100%（净） 
气候保护法修正案（2021）  减少 65% 减少 100%（净）  
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的占比 
 2020 2030 2045 2050 
能源方案（2010） 35% 

 
50% 
 

 80% 
 

复活节一揽子计划（2022） 80%  100%  

 

  

退煤 

 

  

 

 

德国退煤进程
2020年1月29日联邦内阁“退煤法”草案决议的产能削减路径（KVBG )

为弥补新的硬煤电厂D attaln 4而额外关闭的硬煤电厂产能

G
W

褐煤(莱茵兰/西部)

褐煤(中部/东部)

褐煤(卢萨蒂亚/东部)

硬煤

资料来源：Felix Chr. M atthes/O ko-Institut

2020年，德国政府通过了在 2038年之前淘汰煤炭的计
划。“减少和终止燃煤发电并修改其他法律的法案”

（《退煤法》）要求到 2022年，无烟煤（硬煤）和褐煤
发电必须减少到 15 GW左右；2030年硬煤发电量进一步
减少到 8 GW，褐煤发电量减少到 9 GW；最迟到 2038
年，燃煤电厂必须完全停止使用。法案还要求分别在

2026年、2029年和 2032年审核淘汰日程表，以确定是
否可以在 2035年之前实现完全退出。当前政府在其联合
政府协议中，加入了在 2030年之前淘汰煤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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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德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4 

  

1.2. 中国的气候目标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能

源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能源需求的剧增，加之中国对煤炭

的高度依赖性，使得中国在 2006 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
体排放国。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 2014年呼吁在四个关键
领域发起一次国内“能源革命”：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

技术和能源体制。5减少能源消费、限制一次能源增长以及提高

能效成为这一能源转型计划的核心部分。推动中国能源及结构

的多样化以降低中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以及扩大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构成此战略的第二大支柱。6  

中国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重申了发起“能源革命”
的承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和国家能源局（NEA）
于 2017年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年）
（简称：能源革命战略）构成“能源革命”的基础。“能源革

命战略”中包含 2030年之前在中国实现低碳、清洁、高效且安
全的能源系统的总体目标和战略。   

2015年，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根据此协定的承诺，中国
政府于 2016年提交了第一份国家自主贡献（NDC）文件，承诺
实现远大的气候及能源目标。7中国承诺在 2030年左右实现二
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在 2020年之前，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较 2005年下降 40%到 45%，并进一步在 2030年之
前，下降 60%到 65%。同时，中国承诺将其一次能源消费中非
化石燃料的占比提高到 20%左右。上文提到的“能源革命战略”
以这些目标为基础，又新增了着眼于 2030年的多个新目标，包
括将一次能源消费量控制在 60 亿吨标准煤当量以内的承诺。
2017年末，中国提前三年实现了其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COP15）上设定的 2020年碳强度目标——即碳强度水平

相比 2005年累计下降 46%。8回顾历史，中国超前实现气候目

标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中国在“十一五”规划、“十二五”

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均已超前

实现。9  

2020 年，中国又完成了其气候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
2020年 9月，中国政府详述了其现有的气候目标，宣布于 2030
年之前（而非之前在第一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承诺的“2030
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在 2060年之前实现气候
中和。  

这两个新目标——也称为“30-60”目标或者“双碳”目标——
代表了中国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变。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只是其他

措施和目标的“副产品”，而是成为核心目标本身。2021年 10
月 28日，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前，
中国政府更新并提交了最新版本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10，其中

再一次确认了这两个主要目标。碳中和目标暗示了中国能源系

统的重大转变，中国的能源系统依然极为依赖化石燃料，如图

2所示。2021年，中国总计 11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中大约有 105
亿吨来自于化石燃料（煤炭、油和气）的燃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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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十亿吨）（1985-
2021年）12 

 

与中国的第一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相比，修订后的目标更为明

确，也更具雄心。例如，在原本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中国

的目标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60%到65%
左右，而在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目标被提高到了 65%
以上。同样的，针对 203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燃料所占比
例设定的目标也从 20%左右提高到了 25%左右。审视现状后可
以发现，这些目标是可能实现的：截至 2021年，中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相比 2005年下降了 50.8%，非化石燃料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约为 16.6%。13 

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还包含一个针对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装

机容量的新目标：到 2030年达到 1,200吉瓦。中国的太阳能和
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为实现此目标，中国

承诺在 2020 年代将此容量再提高一倍以上。考虑到当前中国
风能及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此目标有望

大幅超前实现。14  

除了修订版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以外，2021年 10月 28日，中
国还一并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

放发展战略》。15在此文件中，针对建筑和交通等关键领域，增

设着眼于 2025年及 2030年的多个定量目标。例如，根据计划，
到 2025年，100%城镇新建筑物都须落实绿色建筑标准，50%的
新公共建筑物和新工厂建筑物都应该配备屋顶光伏系统。关于

2030年的清洁交通目标，新能源车1销售占比大约 40%。 

2021年 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设定了针对 2025年的新目标，包括到 2025年，中国二氧化碳
排放和能源强度相比 2020年分别降低 13.5%和 18%。与前一份
五年规划中设定的水平相比，当前规划中能源强度的降低目标

下调了 1.5%，而碳强度目标保持不变。在规划中，中国还承诺
到 2025 年，将其能源构成中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提高到 20%左
右——此目标超过了中国最初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设定的

目标（即到 2030年达到 20%）。 

作为“十四五”规划的一部分，2021 年 11 月，中国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前还发布了另外两份重要的政
策文件。这两份文件，分别是《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简称为“工作意见”，

也称为“气候方案”）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简称
为“行动方案”），构成中国实现其减碳目标的气候政策框架

的基础：“1+N”政策框架。  

所谓的“气候方案”（政策中的“1”）统一了中国政府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官方目标和
战略。但是，其中还包括一些额外的目标，例如到 2060年，非
化石燃料在总能源消费量中占比达到 80%的定量目标。“N”方
案中定义了针对具体部门的目标和政策。“行动方案”是第一

份发布的“N”文件，其中概述了在 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
排放达峰的具体路径。两份文件都强调减少能源消费量以及加

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除了主要的五年规划以外，中国还发布了部门及子部门方案，

提出了更加具体的目标和行动方案。2022年 3月 22日发布的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简称为“能源规划”）及可再

生能源规划（2022年 6月 1日发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所发布的所有文件中，对中

国脱碳意义最为重大的两份文件。尤其是“十四五”能源规划

是一项新的突破，因为它是第一份在名称中提到“现代能源体

系”的规划。之前的文件仅被称为“能源发展规划”。根据中

国国家能源局发言人的说法，规划名称的变化表明政府承认目

前存在改变体系、加速发展“低碳化、智能化、多元化和多极

化”能源系统的迫切需求。16表 2 概述了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气
候目标。 

 

表 2：中国气候目标概览

碳排放目标 
 2025 2030 2060 
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2030年之前  
碳中和   2060年之前 
二氧化碳强度 相比 2020年水平下降 18%   
二氧化碳减排（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相比 2005年水平下降<65%  
能源效率 
能源强度 相比 2020年水平下降 13.5%   
可再生能源目标 
非化石燃料在能源产生中所占比例 39%   
非化石燃料在总能源消费量中所占比例 ≈20% ≈25% 80% 
可再生能源产量 10亿吨标准煤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容量

<1,200吉瓦 
 

 
1 在中国，新能源车（NEV）指的是电池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和燃料电池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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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德国现状 

过去二十年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电力消费中所占比例已大幅

提升。2020年，大约为总电力消费量的 29%，如图 3所示。在
2020年国家发电构成中，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甚至达到了 44%。
2相反，可再生能源在消费端起到的作用不大。在交通部门，可

再生能源所占比例仅为 6.8%。17化石燃料在工业和供热部门的

能源使用中占比较大，而可再生能源仅占到 16.5%。  

目前，德国的电力消费大约为每年 500太瓦时（TWh）。到 2030
年，预计增长到 750太瓦时。要让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占
到巨大的比例，就必须大规模扩大装机容量。2021年，电力消
费中可再生能源的总容量为 138吉瓦，主要由陆上及海上风电
（64吉瓦）以及光伏发电（59吉瓦）构成，这些都是可变可再
生能源。剩下的则由水力或者生物质等可控的可再生能源提供。   

图 3：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和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18 

 

在规模方面，分布式发电（主要是光伏发电）已经在德国的可

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中占到了很大的比例。59吉瓦的光伏发电
相当于大约 200万套小型系统，其中 60%低于 10千瓦（kW）。
192019年，低于 10千瓦的已安装小型光伏系统的总容量大约
为 7,100兆瓦（MW），在光伏总装机容量中占到约 15%。10
千瓦到 20 千瓦之间的小型光伏系统的容量总和约为 4700 兆

 
2 发电包括德国纯发电机组以及热电联产机组产生的电力，而电力消

费也包括电力的进出口。因此，进口量不同，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也

会不同。 

瓦，或者在光伏总装机容量中占到差不多 10%。空地光伏系统
仅在小规模光伏的装机容量中占到一小部分。20  

2.2. 中国现状 

2021 年，中国的总电力消费量约 8,310 太瓦时。21根据各项预

测，中国的总电力消费在短期内会继续升高，只有到 2040年之

2 可再生能源的扩张 

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是所有部门能源转型的基础。尽管德国和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不同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同

的挑战，但它们在能源转型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两个国家来说，如何顺利地将快速增长的可变可再生能源

集成到电力系统中以及如何维持系统稳定性，是一项重大的挑战。通过部署技术解决方案、氢或者在电力规划过程中进

行调整以提高灵活性，可能减轻对电网的压力，确保供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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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会开始下降。22目前，化石能源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 80%
以上，因此以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是中国抑制碳排放增长

的主要道路。  

图 4：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的增长（吉瓦）23 

 

2021年末，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1,063吉瓦，成为
世界上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2021年，可再生能源
占到中国发电装机总量的 45%左右，而其实际发电的比例为 30%
左右（水力发电 16.1%；风力发电 7.9%；太阳能发电 3.9%和生
物质发电 2%）。如图 5所示，截至 2021年，非化石燃料（风
能和太阳能、核能、水力）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约为 17%
左右。24 

图 5：中国一次能源结构（2021）25 

  

在所有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和风能目前正在经历最高速的扩

张。图 6展示了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的激增。截至 2022年初，
风电（342 吉瓦）和太阳能发电（336 吉瓦）的总装机容量为
678吉瓦。26 

 
3 中国分布式能源和灵活性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报告“分散式灵

活性和可再生能源的整合”（2022）：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fileadmin/user_upload/china/media_
elements/publications/2022/Decentralized_Flexibility_and_Integration_of
_Renewable_Energy_EN.pdf.  

图 6：2005-2021年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太瓦时）27 

 

在 2019年之前，为了维护系统稳定性，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
扩张始终伴随着高限电率。因为各项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行

政激励措施、可再生能源准入配额、存在输电瓶颈的省份内对

新可再生能源的限制以及省际可再生能源的交易，在此时期内，

大多数省份内可再生能源的限电率都下降到了较低水平。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扩张主要依赖于集中式的应用级设备。但是，

过去五年内，分布式能源也在中国逐步扩张。3和德国一样，最

重要的分布式技术是太阳能光伏，但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与德国

的差异之处，即被归类为分布式太阳能的很多太阳能光伏设施

通常位于工业区附近，多为多兆瓦级的地面安装设施。尽管目

前，屋顶太阳能在中国太阳能总装机容量中所占比例依然比较

小，但屋顶太阳能系统的安装数量自 2017 年起就一直在快速
增长。28  

还应该注意到，目前中国不仅仅是太阳能光伏设备的顶尖生产

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

者。中国在太阳能光伏解决方案、风能和储能领域所拥有的绿

色专利数量遥遥领先。4 

 

2.3. 可再生能源的整合 

中德两国要想在 2045和 2060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目标，未来
就必须让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成为主要的发电来源。可再生能源

依赖于天气条件，且本质上具有可变性，因此需要调整电力系

统并引进灵活性措施，以始终维持稳定的供应，满足需求。  

确保供应安全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精确的电力系统规划和预

测，而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变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扩大，规划

和预测都将变得愈发困难。精确评估容量充裕度的能力——即

电力系统中始终有能够满足需求的足够容量——将在维持电

力系统可靠性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通过储能技术和需求侧管理等技术选择，也可以提供系统可靠

性。通过储存剩余能量并在高需求时将能量馈入电网，储能部

门可以平衡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利用这些选择有助于中国

4 中国分布式发电及储能领域创新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报告“创

新的分布式发电和储能”，此报告很快将在“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

伴项目”的网站上发布：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media-
elements/. 

燹䊎駌 䔩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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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国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整合到电力系统中，促进其朝着气

候中和经济体的转型。  

也可以通过调整系统运行和市场设计，例如通过进一步发展辅

助服务，适应更高比例的可变可再生能源。  

氢能，或者更确切的说，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无排放生产的绿

氢，也将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绿色氢促成了不同

部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例如化工行业，或者在当前技术

水平下无法实现电气化的应用领域，例如海运和航空。在电力

部门，使用氢能可以更长期地储存（季节性储存）以及更长距

离地输送可再生能源电力，也能通过电力部门与能源系统其他

部分的耦合，提高系统的弹性。  

2.3.1. 德国 

电力储存 

电力储存根据具体类型提供一系列服务，从而提高电网的稳定

性，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整合。  

可以将各种不同类型的传统及创新技术用作储存电力。在配电

网层面，电池是最适宜的技术，电池经过聚合可能提供负荷转

移以及各种电网服务，包括平衡电力、空转备用以及黑启动容

量。表后的电池可能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的自用消费，改进用电

质量。 

过去两年，德国储能系统的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21年，德国
的蓄电池装机容量大约为 4.5吉瓦时（GWh），其中 3.5吉瓦时
为家用储电。2021年，新增的储电容量大约为 1.4吉瓦时，其
中绝大多数为家用储电。2022年，德国安装了大约 50万套光
伏储电系统。这些储电系统可以通过增加自消费比例、减少峰

值负荷及峰值太阳能发电馈入量，为分布式电力的整合做出巨

大贡献。 

电动车辆（EV）电池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具有整合大量分布式
能源的巨大潜力。2021年，新增电动车辆登记量总计为 68万
辆，对应的电池总容量大约为 22吉瓦时，如果它们同时充电，
理论上的最大输出量为 33 吉瓦。德国政府设定了在 2030 年
之前电动车辆保有量达到 1500 万辆的目标，所以未来电动车
辆有望更多地被用作一种灵活性选择。29目前，仅有少数车型

可提供双向充电，而具备此功能的电动车辆就可以用作一种储

电设备。私人电动车辆平均每天停放大约 23 个小时，因此它
们适合用来提供电网服务或者储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近

年来，不同类型储存技术的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图 7所
示。 

图 7：德国固定式及移动式蓄电池市场30 

   

 
5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报告“中德工业需求侧管理和能源效率的比

较分析与模拟”：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fileadmin/user_upload/china/media_
elements/publications/2022/Analysis_DSM_and_Energy_Efficiency_in_Chi
nese_and_German_Industry_EN.pdf  

需求侧管理 

在配电网层面上，提供需求侧管理的典型技术是空调或热泵等

家用电器，或者冷冻仓库等商用设备或化学工艺。电表计量的

消费者可以利用需求侧管理优化自身的采购策略，而分布式电

网运营商可与分布式需求侧管理的提供商签订负荷控制合同，

以管理电网堵塞。  

在德国，需求侧管理主要用于工业层面。住宅的需求侧管理目

前尚未发挥重大作用。尽管德国为工业需求侧管理建立了多种

营销选择，但市场准入和监管障碍依然存在巨大的需求侧管理

潜力有待释放。为了进一步发挥工业需求侧管理的潜力，德国

监管机构可以清除剩余的市场障碍，创立稳定的监管框架，为

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预测性和规划安全性。5 

随着智能计量系统（智能电表）及其他数字技术的逐步引进，

住宅的需求侧灵活性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氢能 

尽管氢能的生产目前仍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但其长期目标是未

来仅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绿氢可能有助于多个部门的能源转

型，尤其是无法轻易实现电气化的部门，例如化工行业和重型

运输。绿氢也可能用作电力系统的一种灵活性选择。德国的绿

氢指的是使用可证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的电解氢，而不只

是使用电网电力以电解方式生产的氢。德国的雄心和目标以及

大多数扶持计划都非常明确地以绿氢为对象。  

2020年德国氢能战略设定了国内电解槽容量在 2030年之前达
到 5吉瓦、在 2040年之前达到 10吉瓦的目标。2021年德国政
府的联合政府协议将此目标翻了一番，要求在 2030 年之前达
到 10 吉瓦。到 2030 年，国内容量大约只能满足其中的 15%。
因此，必须从欧洲及其他国家进口氢。有一些能源情景会导致

对氢本身的高需求，而另一些情景则预见了对氢衍生物的更高

需求，即所谓的电转 X产品（简称为：电转 X）。  

德国的氢能战略并未明确限制氢的使用。相反，在第一阶段，

德国通过制定脱碳化战略，聚焦于氢在化工、钢铁、物流和航

空行业的应用。但是，德国政府同时也推广在建筑物内安装燃

料电池供热设备。6  

6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报告“绿氢在部门耦合中的作用”：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fileadmin/user_upload/china/media_
elements/publications/2022/The_Role_of_Synthetic_Energy_Carriers_in_
Sector_Coupl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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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充裕度 

为了确保未来供电的稳定性，德国还需要充分的容量规划。即

将到来的煤炭淘汰将加剧德国对容量充裕度的担忧。2020 年
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所有的燃煤电厂都必须在 2038 年末之前
退役，而在 2021 年末，新当选的政府将此截至期限提前到了
2030年。  

德国的传统发电容量即将下降，电力部门的官员一直在对由此

带来的普遍影响进行反复辩论，并持续了至少十年时间，甚至

促进了关于泛欧洲容量充裕度的讨论。欧洲的容量充裕度确实

非常有价值，因为多个欧洲国家都计划退役煤电容量。  

在互通互连且市场融合度不断提高的欧洲电力系统中，已经无

法从单一国家的层面上感知及应对发电充裕度问题。欧洲输电

系统运营商网络（ENTSO-E）及其前身电力传输协调联盟（UCTE）
都在全欧洲范围内评估了容量充裕度。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网

络明确提到：欧洲煤电和核电容量的减少是其基于中期充裕度

预测（MAF），制定欧洲资源充裕度评估（ERAA）方法的驱动
力之一。目前以及未来的所有评估都应使用欧洲资源充裕度评

估方法。31 

相比中期充裕度预测，欧洲资源充裕度评估方法是一次巨大的

飞跃，其中考虑了影响容量充裕度的更多参数，例如欧洲基于

潮流的市场耦合机制，7还在更大程度上考虑了电池和电转 X等
技术。德国以及其他地方未来都必须修改容量充裕度评估方法，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资源充裕度评估（ERAA）为这种改变树立
了一个典范。  

§ 就德国而言，除了核能和煤炭的淘汰以外，还需考虑发电

地点和电网容量：理论上，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可能有充分

的供应量，但如果电网无法向负载中心输送电力，就可能

无法满足所有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最佳选址通常是

在远离负载中心的地方，因此当之前临近负载中心的基础

负载发电厂退役之后，电网在容量充裕度评估中的作用也

会变得愈发重要。 

§ 互连线路、电力交易和资源分享：如果可以进行可靠地电

力输入/交易，则无法通过本国资源满足自身负荷需求的国
家或区域仍可保持其供应侧的充裕度。此外，随着互通互

连及资源共享的普及，可再生能源的容量贡献也会随之增

长。要正确评估这些特征，就必须采用一种协调的泛欧洲

方法，因为各国的规划人员可能低估或者高估相关的影响。

例如，2018年，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协会发布了一份研
究，表明输电系统运营商（TSO）和德国联邦网络局
（BNetzA）高估了邻国的可用容量。32 

§ 灵活性措施：例如需求侧管理、储能和电转 X。 

在煤炭淘汰方面，容量充裕度评估法以及容量不足时要采取的

措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国电力系统始终满足负载的能力与电网容量和电网堵塞挂

钩。充裕的可调度发电容量和/或输入容量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但它并不足以维持供电安全。这一点早在 2013 年就已经相当

 
7 基于潮流的市场耦合可用于将竞价区之间的可用输送能力最大化。

它与之前所采用的净输电容量（NTC）法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基于

负载潮流计算和电网状态不断调整输送容量。净输电容量也是基于负

载潮流，但它是由输电系统运营商每年或每半年一次相互议定的，留

出了相当大的安全边际。 

明确，那时人们开始讨论电网备用问题（于 2016 年引进）。
与容量和安全备用不同，电网备用经常被用于缓解德国北部和

南部之间的电网堵塞。尽管始终可以提供足够的发电容量，但

德国北部在朝着风力发电转变，而德国南部负载中心附近的传

统电厂相继退役，因此从北部向南部进行输电的规模和重要性

都有所增加。为解决此问题，德国政府引入了“电网发展计划”

（NEP），首次发布于 2013 年。电网扩张的推进速度远低于
预期，主要是因为成本考量以及公众接受度的问题。麦肯锡公

司在其 2019 年年度能源转型回顾中指出：如果无法大幅提高
电网的扩张速度，第一份电网发展计划中提出的 2020 年目标
在 2037年之前都无法达成。33目前，对供电安全而言，电网充

裕度的挑战性与容量充裕度相当——尽管后者仅在 2020 年决
定淘汰煤炭之后才具有相关性。淘汰煤炭之后，可再生能源将

取代大部分的燃煤发电，这将使得电网充裕度的重要性进一步

提高。8 

2.3.2. 中国 

储能 

为了顺利完成绿色转型，中国需要一个先进、高效且具有成本

效益的储能系统。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扩张不仅给国家电网

造成了巨大的技术挑战，也超过了可再生能源的实际使用容量，

导致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被浪费。例如，在青海或内蒙古等一

些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充沛的西北省份，过剩的发电量往往无法

被电网吸纳。34储能是缓解问题的关键，有助于平衡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可变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低盈利性、安全顾虑以及

管理滞后等问题限制了中国储能系统的大规模部署。 

屋顶光伏系统与储能技术的结合可能是对中国商业及工业消

费者极为有利的一种选择。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近期开展
了一项研究，通过与中国工业园区的电力消费者进行访谈，发

现他们整体上缺乏足够的动力将光伏与储能系统融为一体，一

方面是因为经济顾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未负起责任。35然

而，考虑到中国在其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中前所未有地强调

了储能的重要性，这一点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变化。 

2022年 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十
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简称为“十四五”储能方案）。

此文件是储能部门的发展蓝图。中国的目标是到 2025年，新型
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此方案还呼吁推动技

术进步，概述了多种新型储能技术的发展，例如压缩空气、氢

能、电池和热能，但其中不包括抽水蓄能。 

此方案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 2025 年之前，使储能技术的单位
成本降低 30%，从而提高储能技术的竞争力。实现这些目标之
后，储能系统的价格可能会达到0.8-1.0元/Wh（0.11-0.14欧元）
之间，届时储能系统无需补贴，就具有商业可行性。36   

“十四五”规划明确规定优先发展发电侧和电网侧储能。规划

中用于描述用户侧储能的语言非常谨慎，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

8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报告“评估德国和中国电力系统的充裕度以

及中国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fileadmin/user_upload/china/
media_elements/publications/EnTrans/Assessing_power_system
_adequacy_in_Germany_and_Europe_and_lessons_for_Ch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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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太可能大规模部署用户侧储能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安全顾虑以及缺乏明确的标准。2021年 4月，北京一家购
物商场内的大型磷酸锂铁电池起火，这一事件加剧了人们对储

能技术安全性的担忧。37 

截止 2021年底，中国储能项目的累积装机容量 46.1吉瓦，占
全球总规模的 22%，年同比增长 30%。如图 8所示，大部分储
能位于发电侧。2021年底，中国电池储能的装机容量超过 4吉
瓦。其中 1.2 吉瓦位于电网侧，剩余的大部分容量位于发电厂
内。中国会继续在电池储能领域进行投资，目标是在 2030年之
前，达到 100 吉瓦的储能容量。38在实现扩张的同时，还必须

引进更多的安全标准与法规。截至 2021年，储能行业现行有效
或者正在开发中的标准只有 31项，与之相比，电动车辆行业落
实的标准超过 100项。 

图 8：中国新型储能的比例39 

 

截至 2022年 6月，19个省份已经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和储能配
建的附加政策（见图 9）。典型的要求是呼吁储能时间不低于 2
小时，储能配置规模达到峰值产量的 10%。40 

 

图 9：提出可再生能源储能要求的中国省份41 

 

 

需求侧管理 

中国于 1990 年代首次引进需求侧管理作为节能战略。为了保
障居民日常用电，政府会部署“行政需求侧管理措施”，例如

强制的负荷转移和拉闸限电。在发生电力短缺的情况下，将优

先为选定名单上的用户提供能源供应，包括公共部门、医院、

公用事业提供商及相关用户，同时限制其他用户的电力消费。
42 

2010年后，中国政府引进了一系列方案和措施，针对商业用户
开展市场化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开始获得贷款支持，且政

府为能源服务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并为试点项目提供补贴。

2012年，中国还在北京、江苏、佛山和唐山启动了需求侧管理
试点城市计划，测试基于激励措施的自愿需求侧管理。各城市

设定了电力节约和负荷转移目标，而中央政府提供了财政激励。
43自 2014年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六批需求侧管理示
范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名单，其中包含超过一百家参与企业。通

过该方法，鼓励企业积极参与需求侧管理，并通过试点项目探

索最适合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目前，中国需求侧管理可用的营销选择有限，因为在获取负荷

灵活性方面，缺乏基于市场或规则的制度化过程。有序的电力

消费以及通过行政手段设定的峰谷定价依然限制着需求侧管

理的市场化。  

“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强调改进中国需求侧管理能

力。“十四五”规划中，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 2025年，电
力需求侧响应能力达到最大负荷的 3%-5%。但是，关于受限于
需求侧管理的峰值负荷的比例，目前并没有任何公开可用的数

据，也并不清楚政府官员将如何监督此目标的实现或者多久发

布一次结果。但是，展望未来，基于市场的需求侧管理有望成

为政府提供灵活性议程的核心要点。近年来，市场在分配需求

侧管理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截至 2021年，国家电
网区域内的九个省份都发布了支持需求侧管理的政策。在这些

省份中，山东、浙江和甘肃计划允许需求侧管理参与现货市场，

而河北北部允许需求侧管理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市场参与者也

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政策鼓励家庭、零售商、聚合商、储能提

供商和电动车辆充电供应商参与，不过目前只是一个放眼未来

的愿景。44 

氢能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氢能消费国和生产国，年制氢量达

3300万吨。在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中，氢能被视为一项前沿
技术。氢能对中国能源转型的贡献取决于所用氢能的生产方式。

目前，中国的氢能主要以煤炭（棕色氢；占到产量的 60%）或
天然气（灰色氢；占到产量的 20%）为原材料，生产过程中会
排放二氧化碳。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氢（“绿氢”）目前占总产

量的 1%左右，而要为中国的脱碳化做出贡献，绿氢需要尽快取
代棕氢和灰氢。45但是，应该注意到中国还没有正式使用绿色、

蓝色和灰色/棕色氢的分类，使得直接比较变得困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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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中国制氢的能源类别47 

 

截止目前，国家政策主要聚焦于发展一般氢能产业和技术，而

非专门针对绿氢。2022年 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中国第一份官方的长期氢能战略——《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年）》，其中也反映出了这一点。但是，国家氢
能规划提出了 2025 年之前的绿氢发展目标。中国的目标是到
2025年，实现每年 100,000到 200,000吨的绿氢产量，这是一
个可以轻易达成的目标。2030年以后，绿氢的重要性有望进一
步提高，如图 11所示。尽管短期内，氢能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工
业和交通领域，但中国正努力在 2035年之前，打造一个全面的
绿氢应用生态系统，包括储能和发电。 

图 11：中国的氢能需求预测48 

 

今年，中国“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第一次提到可再生

能源制氢，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预测，

到 206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制氢量可能达到 1000万吨，总
用氢量将达到 1300万吨，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 20%。49 

尽管目前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大力地优先发展基于可再生能源

的氢能，但为氢能研究项目提供的公共资助已经在朝着“绿色”

氢能技术倾斜。中央政府的研发支持使得可再生能源制氢领域

学术出版物及专利注册量激增，这也让中国成为可再生能源氢

能技术领域的创新领军者。  

在省政府、研究机构和产业的推动下，所谓的“绿色”氢能的

国内市场正以中国的战略政策为中心，逐渐发展成形。很多地

方政府最近都发布了本地的氢能战略，针对基于可再生能源的

氢能提出了远大的省级目标。河北、内蒙古和四川等可再生能

源充沛的省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太阳能和风能

资源密集的内蒙古，提出在 2025 年之前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
到 500,000 吨的目标，比国家战略设定的目标高了一倍有余。
50 

容量充裕度  

随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扩张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政策制

定者、电网运营商和一般公众开始担忧系统在转型过程中能否

维持可靠性和安全性。为了缓解这种担忧，支持使用新能源的

转型，容量规划必须将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变性考虑在内。通过

调整电力系统以适应结构性变化，可以在提供系统充裕度的同

时，避免不必要的容量扩张，尤其是基于化石燃料的发电厂的

容量扩张。 

中国在容量充裕度规划方面的透明度相对较低。中国的电力发

展规划编制的年限通常分为短期规划（5年）、中期规划（10-
15年）和长期规划（15年或以上）。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每五
年修订一次，中期规划每三年修订一次。规划分为两种类型：

国家规划（由中国国家能源局主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

批）和省级规划（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主导，以国家级规划为

依据）。  

制定电力规划的第一步是负荷预测。进行负荷预测时，中国采

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从省级到地域级再到国家级，聚焦于

长期电力需求、峰值负载、负载分配和负载结构。负荷预测包

括三种情景：高增长（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高温）、中增长（稳

定的经济和低温趋势）和低增长（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相对较低

的温度）。最后，建议选择一种负荷情景作为后续发电规划和

电网规划的基础。 

发电容量规划要确定每一个电源的数量和地点，评估多种电源

的建造规划，以确定所必需的新容量和投资需求。发电规划首

先要基于非化石能源占比的政策目标以及省级可再生能源配

额，制定非化石电源的情景。在每一情景中，根据地方电力平

衡和本地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能力，规划中提出了每个地区化

石能源电力容量和峰值容量的数值。最后，应根据经济和技术

分析，确定地区总装机容量和电力结构。情景将使用每年、每

月或典型的每周及每日负荷曲线，考虑不同的资源条件和政策

以及地区特征。51 

2.4. 未来发展 

2.4.1. 德国 

俄乌战争引发了能源危机，改变了德国能源政策的重点和发展

动态。德国之前把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的扩张上，现在不惜一

切代价确保供应安全成为首要任务，这也增加了可负担性和可

持续性方面的压力。目前，可再生能源不仅要考虑可持续性，

还要考虑独立性。为了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德国政府批准

了“复活节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法》、《海

上风能法》、《陆上风能法》和《能源行业法》的修正，以及： 

• 提出电力部门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 80%
的新目标和调整后的扩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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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定义可再生能源，以保障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安

全； 

• 网络扩张规划及审批程序的快速落实； 

• 加速陆上风电的规划及审批程序； 

• 提高新建筑物的默认能效（EH55）。 

此外，《能源安全供应法》、《能源产业法》和《液化天然气

加速法》的修正案引进了以下提高能源安全性的措施： 

• 储气罐的最低充灌水平； 

• 政府干预市场的法律依据；  

• 加速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和液化天然气浮式转接终

端的建设；  

• 发生天然气短缺时的应急方案和措施。 

图 12：德国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扩张目标52 

 

由于目前的能源危机，德国调整了核能及煤炭的淘汰进程。核

电站的淘汰推迟到 2023年，2024年之前允许备用燃煤电厂参
与市场。 

在一个煤炭和天然气占比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渐提高

的系统中，能源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电力市场可靠性和充裕度方

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公众、学术界以及主管部门

都在展开激烈的辩论。十年来，能源转型的推进始终伴随着市

场设计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德国一直能够维持较高的供应质

量，并始终维持着非常低的干预水平。德国提出了在 2030年实
现可再生能源占比 80%的远大目标，为了应对由此目标引发的
挑战，新一届联邦政府委托相关委员会在 2023年中期之前，制
定关于进一步改变市场设计的提案。  

根据德国能源署的先导研究，该提案非常有可能包括以下措施
53：  

1) 为氢能就绪的燃气电厂提供某种形式的投资支持，以
便该等电厂在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时期提供备用容

量，并在未来的气候中和的电力系统中提供辅助服务。 
2) 改进储电（最主要是电池）的监管条件以及需求侧管
理。  

3) 针对分布式发电提出的、旨在优化网络集成的新规定。  
4) 市场区域的改革，可能将德国拆分为多个市场区
域，以改进地区的供需匹配。  

2.4.2. 中国 

2021和 2022年，中国经历了多次严重的能源短缺。造成能源
短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限制发电时长和低电价导致的燃

煤电厂经营动力下降、煤炭短缺、极端干旱导致的水力发电受

限以及特定的政策。此后，维持国家能源安全成为首要任务。

为解决停电问题，中国不得不推翻其严格限制煤炭消费的既定

方针。54  

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仍将继续推进能源转型，但不能以牺牲能源

供应安全为代价。最近召开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

了中国现有的气候目标，着重强调了逐步脱碳。这意味着在近

期内，煤炭将继续在确保供应安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

变化也反映在“十四五”能源规划的变化中，之前的五年规划

限制了总煤炭消费量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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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能源规划中，这些限制都被去除。新规划还强调煤

炭在维持供应安全方面发挥的支柱作用，并强调煤炭的“清洁

高效”利用——包括使用空气污染物排放量超低的煤电厂或者

配备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的煤电厂——以及在容
纳更多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减少燃煤电厂的运行时长。55  

理解中国政策制定者关于煤炭发电的抉择，必须站在更高的维

度看问题。首先，中国拥有充沛的煤炭储量，90%的煤炭产自本
国，而油气消费则严重依赖进口。中国电网在最初建造之时，

重点考虑燃煤发电，这给煤炭的快速退出以及平稳过渡到可再

生能源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一些专家认为目前的煤炭电战

略不应该妨碍中国实现“30-60”目标，尽管脱碳化进程可能因
此变得更加耗时耗力。56  

尽管中国增加了化石燃料的消费量，但在可再生能源扩张方面，

仍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仅 2021年一年，中国新增可再生
能源容量达到 134 吉瓦，略低于德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
（2021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为 138.9 吉瓦）。57中

国国家电网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传统电厂发挥的作用主要包

括电压支持和功率调节，而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应该越来越多地

被可再生能源所取代。58 

2022 年第二季度，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创纪录地下降了 8%。
尽管审视排放量的下降时，必须结合因新冠疫情封锁导致的能

源需求疲软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但 2.3 亿吨二氧化碳的减排仍
然是过去至少十年内最大幅度的下降。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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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全球努力中发

挥着主导作用。德国是众所周知的“能源转型”先驱，而中国

的“能源革命”也令其成为迄今为止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最大

的国家。尽管两个国家的气候目标和能源转型的特征大相径庭，

但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都遇到类似的挑战。 

维持能源安全的挑战目前对两国来说都是当务之急，对两国的

气候议程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德国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主要

是因为俄乌战争引发的天然气供应短缺，德国必须努力减少其

对俄罗斯供气的依赖性。中国目前对供应安全的担忧主要是源

于 2021和 2022年短期的能源短缺，起因包括煤炭短缺和极端
天气周期。  

2022 年的能源危机问题引发了化石燃料近中期未来发展的相
关问题，例如燃煤发电在中德两国都引发了争议，俄乌战争加

速了中国煤炭产量的提升，因为中国要通过增加燃煤发电量，

减少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德国计划最迟在 2038 年之前淘汰煤
炭。与之相反，中国并没有设定煤炭淘汰的目标，仍将煤炭视

为其能源系统的支柱。在德国，供气危机一方面导致了德国可

再生能源规模的加速提升，另一方面也导致德国决定重新激活

燃煤电厂备用容量，推迟核电厂的淘汰进程——这有悖于德国

既定的能源转型路线。  

中德两国目前都面临一项挑战——确保供应安全和限制碳排

放之间的平衡。  

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仍然任重道远，以下数据也表明了这一

点：中国占全球总排放量（吨）的三分之一左右；总能源生产

量和消费量逐年增加；可再生能源扩张持续取得巨大进步；调

整和扩张了电网运营，以容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部门

的创新方面增加投资，聚焦新型储能和氢能技术的大规模发展。

此外，关于中国提前达到 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愿景，目前也有
相当多的文献可供参考。60  

德国《气候保护法》的修订为能源转型带来了新的动力，法案

包含确保所有部门在 2045 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的可行措施。
当前的能源危机凸显了以可再生能源为重点的能源系统的重

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可持续性方面，也在于能源安全方

面。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扩张、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措施、充分

的容量规划以及新的氢能伙伴关系只是加速转型以及能源独

立性的几个范例措施。  

 

 

3 结论 



 

 

18 

 

 

BNetzA 德国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 

CCUS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DSM  需求侧管理 

ERAA 欧洲资源充裕度评估 

EV  电动车辆 

FYP   五年规划 

GHG  温室气体排放 

Gt  十亿吨 

GW  吉瓦 

GWh  吉瓦时 

kW  千瓦 

MAF   中期充裕度预测 

Mt   百万吨 

MW  兆瓦 

NEA  国家能源局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DRC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PtG  电转气 

PtL  电转液 

PtX  电转 X 

RE  可再生能源  

RES  可再生能源 

TSOs 输电系统运营商 

TWh  太瓦时 

UN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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